附件1
行政处罚信息信用修复告知书
（青黄X信告知X号）
	(被行政处罚主体)：
你单位于(处罚决定日期)被予以行政处罚，处罚文号为(处罚决定文号)。该信息近期将作为失信信息在各级政府信用网站进行公示，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现就失信信息信用修复有关事项告知如下：
一、修复渠道。目前国家的信用修复已全部采用线上渠道，由“信用中国”网站(https://www.creditchina.gov.cn/)统一受理，全程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具体步骤参考“信用中国”网站—“信用修复”—“修复指南”和“流程指引”。
二、修复条件。失信行为纠正后且最短公示期届满，可申请提前终止公示。最短公示期视具体情况定，自处罚决定日期起，一般最短公示期为三个月，最长公示期为三年，其中涉及食品、药品、特种设备、安全生产、消防领域的行政处罚信息最短公示期为一年。最长公示期届满后，相关信息自动停止公示。市场监管部门的行政处罚最短公示期从其部门规章。
本告知书一式两份，一份交给行政处罚相对人，一份由行政处罚部门留存。
（行政处罚机关名称）
[bookmark: _GoBack]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
— 1 —

